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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贈與稅節稅與申報實務  
  

(113年10月17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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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壹、贈與稅的課徵主體及客體

(１)贈與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

    —境內外財產

(２)贈與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

    —境內財產

(３)非中華民國國民(外國人)—境內財產

(４)贈與人為非中華民國國民，但其非中華民國國民身分，  
 於贈與行為發生前2年內自願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

    —境內外財產

個
人

一、居住者及非居住者(第3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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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經常居住境內的認定標準
(第4條第3項)

認定中華民國國民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
內（居住者）的標準是什麼？

   1.以是否設籍為認定標準

    -即境內有住所者

   2.贈與行為發生前兩年在中華民國境內

    居留時間逾365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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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境內與境外財產之認定(第9條)

係以贈與人贈與時財產所在地認定之。

父親張君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
民國國民（居住者），將其在美國某銀行
的存款美金100萬元贈與在美國就學子女
的置產資金，應課徵贈與稅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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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、贈與的定義(第4條第2項)

什麼叫做贈與？

 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第2項：

  本法稱贈與，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  
產無償給予他人，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  
之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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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般財產：

  土地--公告現值(本法第10條第3項)

  房屋—房屋評定標準價格

  存款—存款價額(本法第10條第1項)

  上市櫃、興櫃股票—收盤價、加權平均成交價

  未上市股票—公司資產淨值

五、財產核認及核價：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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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抵押權：因其所從屬之債權人變更而
變更不課贈與稅(67.7.26台財稅第34968號函)

  抵押權為從物權，不得由債權分離而為  
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。

  例：丙君曾向甲君借錢500萬元，並將其房地設
定抵押餘甲君，日後甲君申報贈與抵押權500萬元
予子乙君，本局會查核該債權是否確實仍然存在
，不會逕依申報抵押權即與核認。

五、財產核認及核價：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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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財產核認及核價：(3/3)

3.交換：土地因相互交換或共有土地辦理
分割，取回土地之價值與原持有土地價值
少之差額，以取得土地價值減少的人為贈
與人，依土地公告現值差額申報贈與稅。 

A土地 B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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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贈與稅應納稅額的計算(1/2) 

應納稅額如何計算?

    111年1月1日以後(免稅額244萬)
        (第22條及財政部110.11.24台財稅字第11004670210號公告)

 贈與金額-尚未使用之免稅額-扣除額=贈與淨額

           贈與淨額×稅率-累進差額=應納稅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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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贈與稅應納稅額的計算(2/2) 

106年5月12日(含)以後發生之贈與稅案件：

課稅贈與淨額(元) 稅率
累進差額

(元)

25,000,000以下 10% 0

25,000,001~50,000,000 15% 1,250,000

50,000,001以上 20% 3,75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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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貳、申報期限：

當年度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
免稅額時，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
發生後30日內（贈與後次日）。

 一、通常情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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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判決確定時：
經法院判決確定後，土地所有權人確有應將土
地移轉登記之情事者，稽徵機關因於法院判決
確定後，始確定納稅人有繳納贈與稅之義務，
故贈與稅申報期間，應自判決確定日起算；至
於贈與土地移轉現值之審核，參照土地稅法第3
0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應以申報人向法院起訴日
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(84.05.24台財稅第841625

021號函)

雲端發票無紙化，造福地球不暖化



13雲端發票無紙化，造
福地球不暖化

13

贈與稅納稅義務人具有正當理由不能如
期申報者，應於期限屆滿前，以書面申
請延長之。申請延長期限以3個月為限。
(第26條)

 三、申請延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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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參、贈與稅申報義務人：

原則－贈與人(第24條第2項)

例外－受贈人代位申報

  受贈人依法院判決或和解且願代贈與人  
  申報繳納贈與稅。(68.05.24台財稅第33354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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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贈與稅的納稅義務人： (1/2)

贈與稅的納稅義務人？(第7條第1項)
原則:以贈與人為納稅義務人

      贈與人係以自然人為限，法人贈與不課贈與稅。 

例外: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

   一、贈與人行蹤不明

   二、逾期未繳納且於中華民國境內無財產可

       供執行

   三、贈與人死亡時贈與稅尚未核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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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贈與稅的納稅義務人
    (第7條第2項)(2/2) 

轉換受贈人後應承擔之範圍

1.受贈人有兩人以上時以受贈財產比例計
算。

2.按贈與人為納稅義人時之規定計算。

3.僅負責本稅，不負責罰鍰、滯納金、行
救利息。

4.轉換受贈人核課期間不重行起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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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贈與稅常見態樣：

一、非屬贈與行為：
 1.繼承人間不論如何分割財產均不課贈

與稅。(67.8.8台財稅第35311號函)但繼承後再
無償移轉仍涉有贈與。

  2.夫妻兩願離婚依離婚協議一方給付他
方之財產。 (89.12.14台財稅第0890456320號函)

   3.法院判決分割取得土地與原持有比例
不相當者，免課贈與稅。(70.10.6台財稅第

38460號函)
雲端發票無紙化，造福地球不暖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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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原則-動產移轉即可能涉及贈與，須申
報贈與稅。
按「動產所有權之歸屬，以占有為要件，
銀行、郵局、公司存款為名義存款人所有
，在未提領前，不能指為他人所有，否則
權利義務之主體無從確定，物權將陷於紊
亂。……」最高行政法院著有62年判字第
127號判例可資參考。

二、需要申報贈與稅：(1/3)

雲端發票無紙化，造福地球不暖化



19雲端發票無紙化，造
福地球不暖化

19

2.父母與子女間的財產買賣，需申報贈
與稅。(一親等)

3.兄弟姊妹間的財產買賣，需申報贈與
稅。(二親等)

4.信託關係存續中，委託人追加信託財
產，致增加非委託人享有信託利益之權
利者，於追加時，就增加部分，適用第
一項規定課徵贈與稅。

二、需要申報贈與稅：(2/3)

雲端發票無紙化，造福地球不暖化



20雲端發票無紙化，造
福地球不暖化

20

二、需要申報贈與稅：(3/3)

5.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
益人為非委託人者，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
利益之權利贈與該受益人，依本法規定，課
徵贈與稅。(第5條之1)

6.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 
   益人為委託人，於信託關係存續中，變更 
   為非委託人者，於變更時，適用前項規定 
   課徵贈與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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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自己與兄弟姊妹之子女的財產買賣，無
需申報贈與稅。(三親等)(如：叔姪)

2.夫妻買賣不動產，不須申報贈與稅。

3.跟第三人買賣財產，不需申報贈與稅。

三、不需要申報贈與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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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視同贈與（以贈與論）：

1.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
，其免除或承擔之債務。（第5條第1款）

例:張大年兒子張小年積欠銀行貸1,000萬
元，張大年向銀行申請核准承擔其兒子
1,000萬元債務，並免除其債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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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視同贈與（以贈與論）：

2.顯著不相當之代價，讓與財產、免除或
承擔債務者，其差額部分。（第5條第2款）

例1：甲君於108年6月30日將其名下A公司股票100
萬股，以每股20元出售其子，取得出售價款
20,000,000元。但該公司108年6月30日之每股淨值
為30元，經國稅局查核後，就其差額10,000,000元
，以贈與論，核課贈與稅。【100萬股×（@30-@20）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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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視同贈與（以贈與論）：

3.以自己之資金，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
，其資金。但該財產為不動產者，其不動
產。（第5條第3款）

例1：出資為他人購置財產，原則：贈與價 
 額為「出資額」，例外：不動產—土地為 
 公告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，房屋為評定標 
 準價格(第10條第3項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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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2.若以父親名義購買者，在未完工前讓渡
給子女甲君，查讓渡前父親已支付2,000萬元
，依本法為第5條第3款前段，應課資金2,000
萬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視同贈與（以贈與論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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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。但能提
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，且該以支付之
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
得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5條第6款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視同贈與（以贈與論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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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不動產贈與移轉所繳納之契稅或土地增值稅

  得自贈與總額中扣除(細則第19條)

2.贈與附有負擔(第21條)、(細則第18條) 

  第21條：贈與附有負擔者，由受贈人負擔

 部分應自贈與額中扣除。

 細則第18條第1項：依本法第21條在贈與額

 中扣除之負擔，以具有財產價值，業經履

 行或能確保其履行者為限。

  

五、扣除額：(1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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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扣除

贈受雙方需為配偶、直系血親。
符合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所稱之「公共
設施保留地」。

於贈與日尚未徵收。

五、扣除額：(2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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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扣除額：(3/4)

 4.新市鎮特定區(新市鎮開發條例第11條規定)

   (1)贈受雙方需為配偶、直系血親。

   (2)須於核定新市鎮計劃前已持有。

   (3)且於核定之日起至依平均地權條例實施區徵
收發還抵價地5年內。

   (4)目前已核定者：淡海新市鎮、高雄新市鎮

      、林口新市鎮、台中港新市鎮及大坪頂新

      市鎮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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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扣除額：(4/4)

5.水源特定區土地(不限身分)

   (1)目前有臺北、坪林、烏來、新店等4處。

   (2)依自來水法第12條之1規定:

      水質水量保護區依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水
源特定區者，其土地應視限制程度減免土
地增值稅、贈與稅及遺產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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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不計入贈與總額：

遺產及贈與稅第20條：

一、捐贈各級政府及公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
善機關之財產。

 二、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營事業之
財產。

 三、捐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
規定標準之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、宗教
團體及祭祀公業之財產。

 四、扶養義務人為受扶養人支付之生活費、教育
費及醫藥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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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，贈與民 
    法第1138條所定繼承人者，不計入其土地及地上 
    農作物價值之全數。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5年內  
    ，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 
    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，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 
    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 
    事者，應追繳應納稅賦。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、 
    該受贈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， 
    不在此限。
六、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。
七、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贈與之財物，總金額不超過 
    10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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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撤回贈與 (： 1/5)

原則－

  贈與物已交付受贈人或已辦理過戶登記  

者，不得撤回原贈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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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撤回贈與 (： 2/5)

例外－

1.當事人可任意撤回贈與之情形：

(1)不動產:未移轉登記前。(78.05.29台財稅第

780139722號函)

(2)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:未辦理變更登記
且經查未交付前。(80.01.31台財稅第790316851號

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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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撤回贈與 (： 3/5)
 

 例外－

2.贈與人死亡，贈與財產尚未過戶

   按財政部92年10月17日台財稅第 
0920456222號函規定，如查明尚未過戶，
則由全體繼承人與受贈人解除贈與時，
准予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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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外－

3.法定撤銷權

  贈與不動產，已繳清贈與稅並完成移轉
登記者，應不准撤回贈與稅申報。惟贈與
人如有法定之撤銷權，例如民法第88條、
第92條、第412條及第416條等，於取具法
院法院確定判決……，並據以塗銷移轉登
記回復所有權後，申請撤回贈與稅申報及
退稅。(財政部92.02.19台財稅字第0920451458號令)

  

七、撤回贈與 (： 4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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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外－

 民法第88條-意思表示錯誤

     第92條-被詐欺或被脅迫

     第412條-附負擔之贈與

     第416條-贈與之撤銷

七、撤回贈與 (： 5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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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贈與人為未成年人稽徵機
關可否受理該申報案？

 按民法第1087條規定：（子女之特有財產） 
   

未成年子女，因繼承、贈與或其他無償取
得之財產，為其特有財產。

雲端發票無紙化，造福地球不暖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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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民法第1088條規定：（子女特有財產管理使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收益處分權）

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，由父母共同管理。
(第1項)

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，有使用
、收益之權。但非為子女之利益，不得處
分之。（第2項）

例1.未成年子女就繼承的公設地與建設公
司合建分屋，先行捐贈給政府取得容積移
轉，如何認定?

雲端發票無紙化，造福地球不暖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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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2.未成年子女就繼承的房地與未成年的 
    表哥交換房地，如何認定?

  例3.未成年子女就繼承的房地贈與伯父  
    ，如何認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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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民法第1101條規定：(監護處分財產限制)

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，非為受監護
人之利益，不得使用、代為或同意處分。
(第1項)

監護人為下列行為，非經法院許可，不生
效力：（第2項）

一、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。
（第1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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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柒、新便民政策

贈與稅一站通跨局申辦服務
自108年5月1日起贈與稅簡易案件可跨局
收件開始。
贈與稅臨櫃申報地點不受贈與人戶籍限制

可自行選擇收件單位完成贈與稅申報。
贈與稅跨局臨櫃申辦作業要點(詳附件1)
贈與稅一站通跨局申辦服務DM(詳附件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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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以服務打動人心
以專業贏得信賴
以創新提升效能

臺北
國稅局

謝謝聆聽!!
雲端發票無紙化，造福地球不暖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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